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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研究

协同共治: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中企业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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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一批乡村企业得以快速发展。认识企业在农村社会治理共

同体建设中的角色及其行为，需要结合乡村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因为乡村企业的发展需要嵌入地方社会，

通过与其他多元利益主体进行频繁互动以汲取各种生长资源。研究发现，协同共治是企业参与社会治理所

扮演的主要角色，这构成理解企业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行为逻辑的重要理论视角。乡村企业在构建多

元复杂关系网络的过程中积极参加基层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与公共秩序维持等活动。这既是企业

扎根乡村获取声誉、拓展自主发展空间的基本策略，又是其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路径。乡村企

业经营行为与治理行为的有机统一，使其能够长期且稳定地协同其他治理主体共同治理农村社会，并取得

良好的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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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治理”作为关键性概念，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建

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这是新时代党在社会治理领域内的新探索。

从“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到“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形成，是党在研判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基础

上，根据国情、社情与民情变化与时俱进提出的重要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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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指基层党组织、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与公众等治理主体及利益关联

方，围绕社会问题与治理需求建立的一种共同参与、协商协调、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的关系模式。［3］治

理主体之间存在差异化的治理目标与治理功能导致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成为一项复杂且系统的

工作。首先，基层党组织具备政治统合优势，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扮演领导角色，可以通过党建

引领多元共治的形式提升社会治理效能。［4］其次，地方政府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主要责任主

体，需要统筹其他治理主体共同回应人民日新月异的公共服务需求。［5］最后，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共

同体建设中发挥着协同参与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为保障国家政治安全与社会公共利益，探

索、建立起对社会组织的分类控制模式。［6］由此，在当前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组织呈现出典型的“依附

式自主”的发展特征［7］，成为协同政府参与社会治理的关键力量。

但是，企业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角色和作用尚不清晰。新中国成立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先后经历了政管企业与政企分离两个主要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转制

促进了民营企业的繁荣，却意外地导致了企业公共属性与社会效益的减弱［8］。基于此，当前学界主要

围绕以下议题展开讨论: 一是探讨企业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逻辑。在社会分工愈发专业化的背景

下，企业拥有专业化的技术，可以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进行合作，从而发挥其治理效能。［9］二是探讨

如何激活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性。政府通过在企业内部成立基层党组织的形式，向其引入制度

化和组织化的管理方式，推动企业参与社会治理。［10］三是探讨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问题。企业

主要通过承担社会责任［11］、举办慈善募捐活动［12］等方式参与社会治理。

整体来看，学界的相关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已有研究主要分析了企业与其他治理主体“一

对一”的关系，而没有将企业放在社会治理的整体领域之内，探讨企业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逻

辑; 其二，已有研究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城市中的企业，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乡村企业在社会治理共

同体建设中所潜藏的功能。在“城乡中国”阶段，城市与乡村所面对的治理难题以及二者拥有的治理

资源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单从城市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角度进行讨论，难以阐释乡村企

业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逻辑及其形成机制。鉴于此，本文将采用案例分析法①，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社

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企业角色、企业参与模式与企业行为，并遵循“经验—理论—经验”的学理研究

进路，在理解现实经验的过程中提出具有解释力且逻辑自洽的学理性命题［13］。笔者认为，立足于中

国现实经验的研究进路，将有助于阐明企业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行为逻辑及其治理效能，进而

有助于探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企业应当如何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二、协同共治: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企业角色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财政包干制与城乡双轨制的实行共同推动了乡镇企

业异军突起。［8］90 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受分税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逐渐走

向衰败。取消农业税费以后，国家逐年增加对“三农”领域的扶持力度，通过制定优惠政策与加大财政

项目资金扶持等方式引导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通

过“简政放权”向社会与市场让渡了部分公共服务空间，推动了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使乡

① 本文所使用的案例皆来源于笔者在 2018—2021 年间所参加的全国各省市农村田野调查。在调研期间，调研组

分别对企业老板、村干部、企业工人和农民进行了半结构式的访谈，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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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企业迈入“三产融合”的发展阶段。对此，一些研究者关注到乡村企业对村庄社会结构、集体经济发

展、社会治理模式与村民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并通过细致考察形成了一批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14 － 15］

协同共治是本文对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角色及其行为的整体性认识。首先，协

同共治来源于对共同体理论的认识。在共同体理论中，共同体与社会是一组对立的概念。血缘、地缘

与精神在空间与时间维度的相互重叠，保障了共同体本质的统一性，［16］87在共同体内部形成了维系共

同生活秩序的习惯法与观念法———道德［16］445 － 446。现代社会分工带来了新的团结形式，即一种“物”的

团结———社会。社会内部依靠不带有情感色彩的协作性法律进行整合，个人违背法律将不触及公共

精神，［17］173 － 174而“紧密结合的共同体”体验的消失导致共同体纽带变得可有可无。社会治理共同体建

设正是将社会治理作为价值内核，通过建立情感、道德和利益等强关联机制，推动个体化、差异化与分

散化的治理主体重新“共同化”，进而形成统一的治理行为模式与治理价值面向。［18］基于此，乡村企业

作为农村社会的一部分，需要将自身利益嵌入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之中，获取“紧密结合的共同体”体

验，并以此构建与其他治理主体平等协作、互利互惠的“强”社会关系，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基础。

其次，协同共治来源于对现实经验的考察。农村社会区别于社会分工精细化的城市社会。乡村

企业在产前雇工、合同关系与生产监督等环节需要与农村社会进行互动，而双方的互动促进了乡村企

业角色与行为的生成。一是乡村企业与农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使得企业能够及时获悉政府、农民、社会

组织及其他企业的公共服务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有效回应这些公共服务需求，从而协助政府提

供公共服务; 二是乡村企业与农村社会的互动建立在熟人关系模式之上，增强了乡村企业与其他治理

主体的信任关联，从而提升了企业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协同效率; 三是农村社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乡村

企业的生产效率、经营模式与销售路径，使乡村企业与农村社会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价值与利

益共同体，这给予了乡村企业“紧密结合共同体”的体验，推动着乡村企业积极地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

建设。

最后，协同共治强调企业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各个

主体在充分发挥各自治理效能的基础上，形成超越多元治理主体简单合作的治理合力，从而应对当前

治理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类治理难题，实现国家治理由“善政”向“善治”的积极转变。但是，既有关于

协同共治的研究更多将重心置于对行政体制部门间协同共治的讨论，鲜有针对多元治理主体协同互

动机制的阐述。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协同”意味着乡村企业基于利益、价值与情感等联结机制，与其他治理主体

形成相互协同的关系模式;“共治”意味着乡村企业与其他治理主体针对某一共同的治理目标，开展相

应的治理活动。

三、嵌入村庄与协调关系: 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社会基础

乡村企业需要通过长期的经营实践嵌入农村社会，以形成与社会结构相匹配的经营模式，从而呈

现“乡土性”特征。乡土性并非单纯指企业的生产要素来源于农村，而是指生产要素按照“差序格局”

“私人道德”等典型的关系模式与秩序逻辑运行。［19］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村落社会的乡土

性特征日益式微，但当前乡村企业的经营行为仍然受到乡土性的改造［20］。乡村企业利用以“差序格

局”为核心特征的熟人关系模式，构建并协调与基层政府、村集体与农民之间的交往关系。本文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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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孟州市南庄镇 D 鞋垫厂为例①，通过对乡村企业与多元主体关系形成逻辑的揭示，理解乡村企

业如何嵌入农村社会，进而为后续的分析做铺垫。

( 一) 政企协同: 企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

乡村中的企业与乡镇政府拥有差异化的组织形式，但无论是企业的经营过程还是乡镇政府的治

理行动，都需要通过建立协同关系完成自身的组织发展目标，获得组织发展所带来的效益。D 鞋垫厂

在发展的初期阶段面临着经营扩大与场地不足之间的矛盾。D 鞋垫厂通过熟人的引荐与乡镇政府建

立合作关系，被允许在不影响公路日常使用的前提下在道路两侧晾晒初加工后的鞋垫。为此，鞋垫厂

需要配合乡镇政府在辖区内开展的治理行动。在通村道路项目的建设上，上级政府拨付的财政项目

资金只包含土地征收、道路硬化与沥青铺设等部分，而原道路的拆除与平整成本则需要乡镇承担。此

时，鞋垫厂主动联系乡镇政府，愿意通过出资与出人相结合的方式协同政府完成通村道路拓宽项目。

鞋垫厂老板谈道:“我们和乡镇政府的关系说白了就是相互帮忙，你帮了我的忙，我以后也一定会帮你

的忙。在相互的帮忙中，我们才能一起进步，一起发展。”②鞋垫厂依靠乡镇政府的帮助，解决了其在经

营与发展初期所面临的发展性难题。

同时，在农业税费取消后，乡镇政府的治理行为也受到“财政空壳化”［21］与“资金专项化”［22］的双

重约束而举步维艰。作为一种回报，在项目实施中鞋垫厂主动协助乡镇政府完成了项目的建设。基

于此，乡村企业与乡镇政府并非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是通过长期的合作实践构建了协同共益

的关系模式，从而满足在资源紧缺背景下的差异化组织发展需求。

( 二) 合作共商: 企业与村集体的关系

乡村企业通过嵌入村庄的方式汲取村庄社会内部的各类资源，从而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在这

一过程中乡村企业通过构建与村集体合作工商的关系模式，得到村集体的认同，进而拥有支持其行动

的合法性身份。在 2010 年前后，D 鞋垫厂开始在村中修建厂房，需要流转部分村民与村集体的土地。

在厂房建设的过程中，鞋垫厂老板由于拥有村民身份且与村支书良好的私人关系，便将土地流转的工

作托付给村支书。鞋垫厂在经营壮大后，主动承担起村庄的部分公共事务与发展事项。鞋垫厂老板

认为:“鞋垫厂的发展得益于村集体和村民的共同支持。所以，我对村民的公共需求也会积极支持并

与村集体协商，一起找寻更好的解决方式。比如在这次的户厕改造工作中，乡镇政府推广‘三格式’粪

桶。但是，村干部和我讨论后都认为，从长期来看这种设计既麻烦又费钱，所以我们决定采取管网式

修建方案。对家境贫困难以出资的农户，我会给他们兜底帮扶。并且，我还出资修建了下水管网对接

的化粪池。最后，我们村户厕改造工作达到了全镇乃至全县最高标准，也是推进最顺利的村庄。”③

乡村企业在占有土地后，由于土地所具有的集体所有制属性，导致乡村企业与村集体、农户之间

构建起隐性合约关系。乡村企业需要履行合约责任，为村民提供公益性保障。［23］此外，隐性合约的实

践还体现在“道德义务”的实践层面［24］。土地作为生产性资料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乡村企业以土地作

为生产经营的基础性条件，成为通过土地获利的“强势方”，而农民与村集体则由于失去土地而成为经

①

②

③

D 鞋垫厂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发展，起初为家庭鞋垫作坊式工厂，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鞋垫制作与毛毡制品的

生产企业。调研组选取该企业所在的行政村，开展了为期 20 天的驻村调研。D 鞋垫厂在生长路径、雇工模式、选址区

位与营收方式等方面，与一般的乡村企业较为相似，具有典型性特征。
河南省孟州市南庄镇某鞋垫厂老板访谈记录。
河南省孟州市南庄镇某鞋垫厂老板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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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利益受损的“弱势方”。在道德义务之下，强势方的乡村企业不仅需要向弱势方的农民提供公共服

务，还需要配合村集体完成村级治理任务。同时，乡村企业通过出钱与出力的方式获得了参与村庄社

会治理决策的合法性。在案例中，鞋垫厂在流转村级土地后主动承担起村民户厕改造中的管网修建

工作，并向贫困农民补贴改厕资金，从而有效推动所在村庄户厕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

( 三) 社企共享: 企业与村民的关系

乡村企业维持雇工关系的成本决定了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为此，乡村企业需要在经营的过

程中通过与村民构建共赢秩序，从而以较低的成本维持雇工关系。鞋垫厂自开办以来并未与雇工签

订正式的雇佣合同，雇工关系主要依靠情感与道德机制维持，使其能够以较低的人力成本维持雇佣关

系，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鞋垫厂老板说:“我和工人的关系就和亲人一样，两边的红白事都会

帮忙。同时，我们会尽量压低利润，给予工人高于一般鞋垫厂的工资，使得工人用心帮我们做活。工

人也对我们很支持。在疫情期间，工厂遇到资金周转不畅的情况，我们给工人晚发一到两个月的工

资，工人也不会催，甚至当工人知道了我们的难处时，还会主动要求晚发工资。”①

乡村企业与城市工商企业的本质相同，即通过向社会提供商品与服务，以盈利为根本目的，从而

保障投资人、客户、员工与社会公众的利益最大化。但二者在雇工关系中存在显著性区别。城市工商

企业围绕资本形成与雇工的理性化关系，理性化关系以利益—效率为核心互动模式; 乡村企业则围绕

人情建立与雇工的情感、道德关系。人情既是乡村雇工关系的构建基础，也是雇工关系的维持机制，

使得雇工关系在经济理性外还保持着相互体谅的温情脉脉的社会关系。此外，农村社会还存在面子、

闲话等舆论道德机制以维持社会的公共秩序，即乡村社会中的理。一方面，情与理共同降低了雇主对

雇工的监督成本，雇主依托将心比心来激活雇工的道德感与责任意识，使雇工尽心尽力地完成生产任

务; 另一方面，情与理共同促使企业将利润在经营者、雇工与社会成员间进行合理分配，或者要求投资

人主动降低利润收入，从而保障雇工与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与农民形成共赢秩序关系。

四、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企业参与的多元模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25］。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心在于服务，这

要求政府积极转变社会职能，为人民提供令人满意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与公共秩序。然而，当前中

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序列，使得政府需要通过保持宽松的财税政策有效激活市场经济的活力，但也

会对公共财政预算形成挤压，因此单纯依靠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难以保证城乡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与

公共秩序供给水平的稳步提升。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多元

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回应公众日益多元的民生需求以及均衡城乡公共服务的差异，从而

推动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的有效实现。［26］乡村企业在嵌入农村社会的基础上，通过公共设施建设、公

共服务供给与公共秩序维持等模式，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 一) 以乡村产业发展为导向的公共设施建设

农业税费取消后，地方政府主动引导并培育了一批乡村企业。这些企业以产业发展为导向，通过

承接政府的财政项目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维护乡村基层公共设施的职能。

2017 年 7 月，企业开始进行土地流转，第一批流转了 5 900 亩土地，涉及本县的 11 个自然村

① 河南省孟州市南庄镇某鞋垫厂老板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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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个行政村) 。2018 年，企业在所流转的土地上投资约 300 万元，并结合财政项目资金修建自动

化灌溉设施，降低了农业经营的用工成本; 并且在企业从事农业经营期间，始终承担着维护农田

灌溉设施的责任。①

鞋垫厂新修建了一座厂房，由于厂房周边道路泥泞，货车从乡镇驶入需要近半个小时，严重

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效率。鞋垫厂老板主动联系乡镇政府、本地企业主与村集体，共同修建通村道

路。在道路修建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提供财政项目资金，企业补足了修建道路的空缺资金以及提

供货车等运输工具，村集体提供劳动力、土地与土方资源。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厂房所在村的道

路完成了硬化并安装了路灯，既方便了货车的进出，也便利了农民的日常通行。②

乡村企业为了满足经营性需求，会主动与地方政府、村集体进行联系，并通过争取政府财政项目

资金的方式，与地方政府共同建设与维护农村公共设施。从项目建设的逻辑来看，地方政府为了避免

项目的公共目标与农户个体需求发生冲突，愿意将项目资源分配给拥有经营资质且具备承接能力的

乡村企业。当双方找到利益契合点时，地方政府和乡村企业就会形成共建共治的合作关系。在项目

实施阶段，乡村企业需要联合地方政府、村集体、其他企业以及社会组织，通过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优

势，从而高效率且低成本地完成公共设施项目的修建工作。在项目维护阶段，农村公共设施的正常运

转是乡村企业降低经营成本的前提条件。乡村企业会主动参与公共设施的维护工作，依靠公共设施

的正常运转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总而言之，乡村企业在经营产业的过程中通过参与公共设施项

目建设，既能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又能惠及周边区域的农民，还能与其他治理主体构建良好的协同

关系，共同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 二) 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

乡镇体制改革将“七站八所”的行政职能收归政府，经营与服务职能转归市场与社会，农村公共服

务朝着行政化、市场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乡村企业拥有了向农民提供公共服

务的合法性渠道，并且乡村企业需要精准识别农民的个体化需求，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

近几年，全国冬枣价格稳步提升，吸引了大量外出务工的农民返乡种植冬枣。农民种植冬枣

需要农业技术的支持，催生了农资企业向农民提供免费农技服务的职能。农资企业老板认为农

资企业向农民提供农技服务是必不可少的。农资企业之间的农资产品价格与质量相差不大，而

能够吸引农民前来购买的关键原因是企业向农民提供的农技服务质量。同时，我们也了解农民

种植冬枣的技术与种类，可以向农民提供其所需的农资产品，也可以向农民提供针对性的农技

服务。③

自从全国发生多起农民因服用百草枯而身亡的案例后，大荔县政府加强了对强致命性农药

的管控，要求农资企业将强致命性农药进行锁柜、销售造册。农资企业如有违反，便会面临停业

整顿、高额罚款与连带责任等行政处罚。所以，农资企业老板只会将高致命性农药销售给熟悉且

常来进货的人。④

1985 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农技推广机构可以开办企业型

①

②

③

④

河南省驻马店上蔡县某山东农业企业经理访谈记录。
河南省孟州市某鞋垫厂老板访谈记录。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某农资企业老板访谈记录。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某农资企业老板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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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主体。［27］661 － 6742001 年，国务院印发的《农业科技发展纲要( 2001—2010 年) 》进一步指出，拥有市

场前景的农业技术应鼓励和支持企业、农民自主推广。［28］451 － 460由此，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国家逐步

向市场开放农技推广与农资销售等涉农公共服务内容［29］。在该案例中，农资企业在向农村社会提供

农资销售与农技推广的过程中，由于其扎根农村社会且服务的对象为周边村庄的农资店与农户，企业

老板可以及时了解农资购买者的生产状况与实际需求，从而保障农资产品与农技服务满足农民的实

际需求。另外，在以安全为“红线”的高压政策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监督农资企业的经营行为，实现

对农资产品与农技服务的整体性治理。因此，乡村企业在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

一方面受到来自政府的监督与检查，另一方面需要遵循市场的逻辑向农民提供优质的服务，进而作为

政府治理社会的中间角色，有效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 三) 以社区整合为导向的公共秩序维持

非正规经营方式建立在社区成员对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与公共空间秩序的一致性认同与遵循。

市场网络与社会交往互动既能拓展集市与网络边界，又能重构村落空间秩序，从而实现农村社区内部

整合的功能。因此，乡村企业在嵌入农村社会的过程中，通过形塑与维持农村社区的公共空间秩序，

以此获得多种非正规经营方式，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服装厂主要招收本村或邻村的中老年妇女，要求工人按时上下班，同时也允许请假，不扣发

工资。服装厂老板认为:“工人只要能够遵守时间观念，自己也要将心比心，毕竟谁家都有着急的

事情。”这种管理方式不仅没有形成集体迟到与早退的现象，工人反而在请假时会觉得不好意思

而尽量减少请假。①

鞋垫厂的工人主要来自本村与邻村的村民。鞋垫厂老板认为:“我们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生意

中占据优势是由于我们的雇工成本相对较低，所以我们需要与工人维持良好的关系。比如，我会

主动参加工人家中的红白喜事，让他们觉得有面子。反而，我们自己的红白喜事一定不能大操大

办，避免让村民感受到贫富差异，不利于维系我们之间的情感关系。”②

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导致公共领域在由旧向新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以历史断裂为核心表现的现代

性断裂，导致社会风险与治理失效等现代性危机的出现。［30］因而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所面临的深层

挑战是公共性与公共领域的建设缺乏长效支持机制。［31］在农村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以熟人关系为基

础的社会秩序正在解体，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生成。乡村企业一方面通过对接市场完成现代化改造，

并在与农村社会的互动中将现代性观念引入农村社会，从而培育农民的现代性观念; 另一方面，乡村

企业还需要通过维持农村既有的社会规范，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整合。在案例中，服装厂要求工人遵守

上下班时间，体现了其对工人规范管理的一面; 允许工人请假并不扣工资，则体现了遵循农民生产与

生活秩序相互嵌入的逻辑，从而能够以低廉的工资吸引村庄的劳动力。案例中的鞋垫厂老板一方面

积极参与工人家中的红白喜事，另一方面却简办自家的红白喜事，以此种方式抑制农村社会因经济分

化而形成的阶层分化与利益分化，从而维持农村社区的共同情感与村庄的内部整合。

五、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企业行为

企业行为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与治理活动中所涉及的所有行动。前文从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

①

②

江西省寻乌县南桥镇某服装厂老板访谈记录。
河南省孟州市某鞋垫厂老板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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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供给与公共秩序维持等方面详细地描绘了乡村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多元模式，并

且呈现了企业经营及其参与社会治理活动的行动图景。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本文接下来将对农村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企业行为进行总结与提炼，并对乡村企业参与政策下乡的过程进行分析，从

而厘清乡村企业如何与其他治理主体、利益关联方协同共治，以及如何在不同参与模式中实现经营行

为与治理行为的有效结合。

( 一) 经营企业与建设公共设施

农村公共设施是乡村企业经营中重要的外部性资源，因此乡村企业需要协同其他治理主体共同

建设农村公共设施。首先，从乡村企业参与公共设施建设的动力角度看，由国家财政项目资金投入修

建的农村公共设施是乡村企业降低经营成本的基础性条件，尤其是涉农企业需要有效利用农村既有

的农业灌溉与水利设施，从而降低企业在经营初期投入的生产成本，因而乡村企业拥有协助政府与其

他治理主体共同维护与建设农村公共设施的动力。其次，从乡村企业参与公共设施建设的能力角度

看，乡村企业的在地化盈利行为决定了其在运作方式上区别于地方政府和非盈利性社会组织，核心特

征是在运作过程中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从而使得乡村企业拥有参与公共设施建设

的能力。最后，从乡村企业参与公共设施建设的过程看，乡村企业的经营行为与参与公共设施的建

设、维护行动相统一，公共设施的建设与维护贯穿于乡村企业在农村社会的全周期生长阶段。这是由

于公共设施既是乡村企业扩大再生产环节中需要借助的重要外部资源，也是其需要主动承担的社会

责任，更是其与其他治理主体构建紧密利益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 二) 经营企业与供给公共服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社会内部的“邻里互助”体系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分

工明确且组织边界清晰的市场化服务组织。作为典型的市场组织，乡村企业通过“商品化服务”替代

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互助化服务”，由此既满足了农民日渐丰富的公共服务需求，也实现了企业的盈

利目标。同时，乡镇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拓宽了乡村企业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渠道，使其成为农村社

会重要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乡村企业在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需要与其他治理主体联合

行动。例如，社会公众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倒逼乡村企业围绕农民的现实需求发展相对应的公共

服务内容; 地方政府作为乡村企业的监管方，需要督促乡村企业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既要符合农民

的现实需要，也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范; 城市工商企业与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内容供给的上下游合

作组织，协同乡村企业更具效率地向农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由此，乡村企业在充分发挥专业化与市

场化优势的前提下，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为农村社会提供日益优质的公共服务，并在这一过程中不同

治理主体分别获得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政治效益，呈现联合共赢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

( 三) 经营企业与维持公共秩序

村庄公共秩序稳定是乡村企业在经营中采取非正规经营方式的前提条件。由此，乡村企业拥有

维持村庄公共秩序的动力。首先，乡村企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在地化务工的机会，保障了村庄成员

结构的完整，使得村庄公共秩序的再生产基础得以维系。其次，乡村企业的发展能够吸引在外务工的

农民返乡，在村庄中培育“中坚农民”群体［32］，使其成为引领农村发展与充当农村社会精英的关键力

量，进而形塑社会治理的新秩序。再次，乡村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通过雇工的方式对地方社会的农民

进行组织化培养，使得农民服从企业管理条例对其生产与生活行动的规范。最后，乡村企业将从农村

社会中获取的经济利益与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给农民，一方面以此获取社会声誉，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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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农村社会“有经济分化而无阶层分化”的基本格局，从而激发农民参与公共性建设的动力与活力。

基于此，乡村企业的经营行为与其维持公共秩序的行动相结合，使得乡村企业成为参与村庄公共秩序

维持的基本治理主体，保障农村社会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平稳过渡。

( 四) 经营企业与推进政策下乡

国家政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多元治理主体的通力合作。乡村企业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可以通过与其他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有效提升国家政策的实施效率。

某农业公司是陕西省合县的一家红薯种植企业，已经在当地发展了近 10 年的时间。自精准

扶贫政策实施以来，企业在地方政府与省内高校的共同帮助下，在黑镇流转土地 523 亩，购得薯

苗脱毒技术，组织建设村级合作社，进而吸纳了黑镇太村及其周边村落的 52 户贫困农民入园劳

动并且签订帮扶协议。2021 年以来，地方政府继续对接省内高校，在企业中成立了红薯专家工作

站，从而为黑镇的 320 户薯农建立起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体化服务体系。①

如同案例所示，首先，乡村企业可以作为公益性企业，配合政府完成政策执行工作。精准扶贫政

策作为国家送福利下乡的重要举措［33］，通过引导乡村企业参与政策的实施实现了阶段性贫困治理的

政策目标。其中，乡村企业通过“企业项目制”的形式，动员大量资源要素下乡，既实现了与政策项目

的耦合，又促进了基层治理走向“善治”。［34］其次，乡村企业可以作为国家政策推进的中间环节，配合

地方政府完成政策承接工作。在乡村振兴阶段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这要求各个村庄积极发

展适宜于本地区的优生产业类型。作为扎根农村社会的市场组织，乡村企业既与多元利益主体建立

起稳定的合作关系，又能够准确识别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机会，从而保障企业在农村社会中的利润

来源。因此，乡村企业可以作为衔接乡村振兴政策的中间力量，一方面，通过对接政策项目资源，使其

能够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乡村企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周边农民发展相关配套产业，从而实

现带动农民迈向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

六、结论与讨论

当代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从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新格局。乡村企业将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与公共秩序维持作为参与路径，参与农村社会

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同时，乡村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协调与基层政府、村集体和农民的交往

关系，构建与不同利益主体的情感、价值与利益关联。

在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企业的协同共治行为主要有以下 4 个显著特征。一是强

调企业需要在地方政府的管理下从事经营与治理活动，并且及时对照政府颁布的政策与法规，调整自

身的经营行为，从而协同政府完成相应的治理目标。二是强调企业应当与其他治理主体和谐共生。

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社会组织应当以和谐共生作为关系构建的基

础，从而提升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率。三是强调企业应当与其他治理主体、利益关联方相

互配合。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并非是以共同体关系模式否定多元治理主体间的组织分工，而是在

价值共建、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的基础上，通过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组织优势进行协同共治。四

是强调企业在治理实践中的共治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格局并非是指党组织替

① 陕西省合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老板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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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其他治理主体完成各项治理任务，而是以党组织领导的形式充分激活企业以及其他治理主体的活

力，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多方参与，提升治理效能。

城乡企业在基层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与公共秩序维持等方面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以及行

为逻辑与乡村企业并无本质性差异。因此，本文提出协同共治的理论视角也同样适用于对城市工商

企业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城市工商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将焦点放

在对人所附着的情感、需求与价值的理解。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进路才能保证社会治理共

同体的建设，既贴合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又能够完成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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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Governance: A Study on Enterprise Behavi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Ｒural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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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rural market-oriented reforms，a number of rural enterpri-

ses have been able to develop rapidly． To understand the role and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we need to analyze i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ural social structure．

Becaus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nterprises needs to be embedded in the local society and absorb various

growth resources through frequent interaction with other multi stakeholder．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ollabora-

tive governance is the main role of enterprises in social governance，which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theoreti-

cal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enterpris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

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diversified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 network，rural enterprise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grass-roots public facilities construction，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public order maintenance．

This is not only the basic strategy for enterprises to take root in the countryside to gain reputation and expand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space，but also the main path for them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The organic unity of management behavior and governance behavior of rural enterpri-

ses enables them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governance subjects to govern rural society in a long-term and stable

manner and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results．

Key Words: cooperative governance; commun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corporate behavior; enterprise

role; social governance


